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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13 — 016 

 

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拟向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电系统公司”）收购

其持有的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云仪表”）100%股权、苏州长

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电子”）100%股权；向汉中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航集团”）购买其持有的陕西东方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仪表”）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为进行上述收购事宜，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瑞岳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岳华”）对青云仪表、长风电子分

别进行了审计，并委托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

对公司收购青云仪表100%股权、长风电子100%股权进行评估。 

青云仪表100%股权、长风电子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经有权之主管部门

备案确认的以2012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青云仪表、长风电子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定。 

东方仪表目前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汉航集团正在对东方仪表实施改制，

待改制及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并报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后，公司将和汉航集团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交易风险： 

本次收购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收购尚待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批准，相关评

估报告尚待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 

 过去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公司不存在与本次交易之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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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仪表尚待完成改制，相关审计、评估尚待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航电系统公司收购其持有的青云仪表100%股权、长风电子100%股权、

向汉航集团收购其持有的改制完成后的东方仪表100%股权。 

本次收购的股权转让价格如下： 

（1）青云仪表100%股权、长风电子100%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140,171万元； 

（2）东方仪表的股权转让价格将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确

认的评估值为准； 

上述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最终交易

价格公司将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鉴于航电系统公司、汉航集团为公司关联股东，青云仪表、长风电子为航电公

司的直接控股子公司，东方仪表改制完成后将成为汉航集团直接控股公司，与本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与本次交易之同一关联人或不同

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2012 年 12月 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审议购买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 

2013 年 6月 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3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审议调整购买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及《关于审议购买

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资产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公司董

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

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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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收购的具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

与公司本次收购相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办理有关审批事宜，根据经有权之

主管部门备案确认的最终评估值对本次收购股权转让价格作相应调整等。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一） 航电系统公司 

航电系统公司持有公司 18.15%的股份，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控制。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43号 6区 128号三层 

成立日期：2009年 8月 25 日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航空电子系统及设备的研制、生

产、销售和服务；并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信息等非航空防务领域提供相关配

套产品及服务；通讯系统及设备、民用电子、微电子、传感器、汽车零部件及系统、

制冷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工业产品等的研制、生产、

销售和服务；软件信息化产品及服务业务；信息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

务系统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相关业务核心元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

和服务。 

航电系统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3,773,612.0 

净资产 1,921,232.7 

营业收入 1,413,981.4 

利润总额 176,556.6 

净利润 143,183.6 

（二） 汉航集团 

汉航集团持有公司7.03%的股份，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控制。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汉中市劳动东路三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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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9年3月19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经营范围：飞机和飞机起落架以及航空机械产品、新型纺织机械及备件、轻工

包装机械、精密刃量具、精密液压件、齿轮、锻铸件、电子产品的开发、研制、生

产销售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航空及民用产品的材料供应，外贸进

出口、建筑设计安装（以上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证经营），汽车及摩托车零

部件销售。 

汉航集团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352,325.7 

净资产 221,092.6 

营业收入 178,875.2 

利润总额 12,267.9 

净利润 11,516.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向关联方收购青云仪表、长风电子、东方仪表 100%股权。该等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一）青云仪表 

青云仪表为航电系统公司100%控股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 

成立日期：1981年3月14日 

注册资本：6344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飞行器仪表、传感器和自动

驾驶仪、专业音响设备、钟表测试仪器、空调冷冻设备、生化医疗科技仪器、电子

仪器、科研生产测试设备、机械设备、铝合金制品、消防器材、工艺美术品、建筑

预应力管、装饰板、模具；货物运输；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中餐；住宿；销

售饮料、酒。一般经营项目：销售飞行器仪表、传感器和自动驾驶仪、专业音响设

备、钟表测试仪器、空调冷冻设备、生化医疗科技仪器、电子仪器、科研生产测试

设备、机械设备、铝合金制品、消防器材、工艺美术品、建筑预应力管、装饰板、

模具、五金、汽车配件、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安装电器设备；经营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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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

公司经营的14种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自由房产的物业管理

（出租写字间）；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根据中瑞岳华为本次收购出具的《审计报告》，青云仪表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117,884万元，净资产为46,434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41,928万元，

净利润841万元。   

根据中同华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青云仪表以2012年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54,195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待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确认。 

（二） 长风电子 

长风电子为航电系统公司100%控股子公司。 

注册地： 苏州市高新区建林路379号 

成立日期：1982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5963万元 

经营范围：航空电子及机载设备，航空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航空

技术转为民用的其它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精密机械加工；对外投资；

航空电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根据中瑞岳华为本次收购出具的《审计报告》，长风电子 2012年12月31日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172,129万元，净资产为47,021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67,844万元，

净利润9,527万元。  

根据中同华评估为本次收购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长风电子以2012年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85,976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尚待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确认。 

（三）东方仪表 

东方仪表目前仍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汉航集团正在对东方仪表实施改制，

改制完成后，东方仪表为汉航集团100%控股子公司。 

东方仪表改制前的名称为国营东方仪器厂。 

住所：汉中经济开发区南区康家营 



                                                                                          中航电子 

- 6 - 

注册资金：1,916万元 

经营范围：航空仪表、纺织机械及配件、采煤机电控系统、力矩扳手、纠偏装

置等民用机电产品及配件的生产、批发与零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东方仪表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8,413万元，净资产为

14,202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18,714万元，净利润1981万元。 

四、定价依据 

青云仪表 100%股权、长风电子 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经有权之主管部门

备案确认的以 2012年 12月 31 日为基准日青云仪表、长风电子经评估的净资产值确

定；东方仪表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的

评估值为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由于东方仪表尚未完成改制及资产评估，待评估报告报有权之主管部门备案后，

公司将与汉航集团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一）协议双方 

转让方：航电系统公司 

受让方：中航电子 

（二）标的价款 

公司向航电系统公司收购青云仪表 100%股权、长风电子 100%股权，以达到控股

标的公司的目标。青云仪表 100%股权、长风电子 100%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经有

权之主管部门备案确认的以 2012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青云仪表、长风电子经评估

的净资产值确定。 

（三） 交割 

转让方应负责并促使标的公司协助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

转让的交割手续。 

（四）其他主要商定事项 

经与航电系统公司协商确定，如长风电子拥有的苏国用【2000】字第 60792号、

苏国用【2000】字第 60788 号、苏国用【2000】字第 60790 号、苏国用【2006】字

第 03001174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被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并获

得相关土地补偿款，若该等土地补偿款扣除相关税费后高于本次股权转让该等土地

使用权的账面值（即该等土地补偿净收益），由公司将长风电子实际获得的土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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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净收益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航电系统公司；若该等土地补偿款扣除相关税费后低于

本次股权转让该等土地使用权的账面值（即该等土地补偿净损失），由航电系统公

司将长风电子实际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净损失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利于加强公司竞争能力，拓展公司产品线，实现公司协同发展效应，

壮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公司发展后劲，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行业地位。本

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青云仪表100%股权、长风电子100%股权、改制后东方仪

表100%股权，成为青云仪表、长风电子及东方仪表的控股股东。                                                             

七、24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以 2010 年 4月 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向航电系统公

司发行 152,675,262股股票购买航电系统公司持有的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

司 100%的股权、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

司 12.90%的股权。截至 2011年 5月 26日，交易标的股权已分别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相应股权持有人变更为公司。公司于 2011年 5月 30日完成了股份发行及股份变更

登记的工作。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以 2010 年 4月 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向汉航集团发

行 59,466,640 股股票购买汉航集团持有的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67.1%的股

权、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96.44%的股权。截至 2011 年 5月 26日，交易

标的股权已分别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相应股权持有人变更为公司。公司于 2011年 5

月 30日完成了股份发行及股份变更登记的工作。 

八、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的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认为本次交易是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和

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5次会议前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通知独立董事，

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沟通。公司独立董事在审核相关资料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同意

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5次会议审议。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上述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的发展，该议案在董事会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其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合理,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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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 5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联交易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6月13日 


